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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院党字〔2023〕4 号 签发人：李荣军

关于下发《<船舶职业教育>期刊稿酬及相关
费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各单位：

《<船舶职业教育>期刊稿酬及相关费用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已经党委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下发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

并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<船舶职业教育>期刊稿酬及相关费用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

2023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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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《船舶职业教育》期刊稿酬及相关费用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《船舶职业教育》（国际标准刊号 ISSN2095-5928、国内

统一刊号 CN21-1590/G4）是渤海船舶职业学院主办、辽宁科

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全国公开发行的社科类

双月期刊。为扩大《船舶职业教育》的影响力，提高《船舶

职业教育》所刊文稿的质量，鼓励更多的作者积极向《船舶

职业教育》投稿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》、

国家版权局《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》的文件要求，结合我

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刊稿酬及相关费用标准。

一、稿酬标准

我院期刊《船舶职业教育》坚持“文以质取”的原则，

拟将期刊稿件分为二类，即特约稿件和一般稿件。稿酬据此

分为二个等级，具体如下：

1、特约稿件是指省内外各学科的院士、知名专家、各

学会会长、各大专院校的校长或在某专业、学科方面有特殊

贡献的专家、教授撰写的学术论文。特约稿件经审核达到特

约稿件质量标准的即可在最近一期期刊上优先发表，字数一

般不超过 8000 字，按重要程度和稿件学术水平给予每篇 500

元至 3000 元稿酬，具体稿酬金额由本刊编委会确定。

2、一般稿件是指除特约稿件以外且审稿通过的学术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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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字数每篇应控制在 4000～6000 字之间，本刊不支付稿

酬。

二、审稿费、编辑加工费、排版费、封面设计费、发行

费支付标准

1、审稿费。本刊编辑部聘请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相关

学科的专家学者担任期刊特约稿件审稿人，聘请校内专家担

任一般稿件审稿人，并不断完善审稿专家库。特约稿件按 300

元/篇标准支付审稿费，一般稿件按 100 元/篇标准支付审稿

费。

2、编辑加工费。本刊每期出版发行后，编辑部按校内

兼职中文编辑 200 元/期人、兼职英文编辑 500 元/期人、校

外兼职编辑 500 元/期人标准支付编辑加工费。

3、排版费。本刊每期出版发行后，编辑部按 500 元/期

标准支付排版费。

4、封面设计费。本刊每期出版发行后，编辑部按 200

元/期标准支付封面设计费。

5、发行费。本刊每期出版发行后，编辑部按 400 元/期

标准支付发行费。

三、出版费收取、退款

1、出版事务费收取：为适应市场需求，扩大本刊影响

力，在符合本刊办刊宗旨前提下，本刊需刊登一些校外一般

稿件，但需收取一定额度出版事务费（含审稿、编辑等费用），

按 700 元/篇标准进行收取（含税）；如需加急发表，按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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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篇标准加收加急费；校内职工在本刊发表论文，收取出

版事务费 350 元（含税）。出版事务费、加急费需由学院财

务处统一收取，编辑部及个人无权收取。

2、出版事务费退还

（1）稿件已完成排版程序，即将发表，不予退款；

（2）稿件已完成专家审稿程序，尚未发表退 200 元；

（3）稿件仅进入编辑程序，尚未进入专家审稿程序外

稿退 600 元、内稿退 250 元；

四、期刊广告事务

1、《船舶职业教育》期刊可以接纳广告业务，广告内容

应符合学院有关规定，采取一事一议、签订广告业务合同方

式开展，需上报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定。

2、按照合同要求，广告业务收入需汇入学院指定账户，

收入的 20%作为编辑部业务经费报销使用。

五、稿酬及相关费用核算与发放

每期期刊出版后，由本刊编辑部根据支付标准核算好相

关费用，按期刊专项经费使用程序进行报销。校内人员费用

由财务处将相关费用打入相关人员工资卡发放，校外人员费

用由编辑部通知其提供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卡号，按程序报销，

由财务处办理发放。

此办法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


